[bookmark: _Hlk83937990]政府采购办盖章备案处
于田县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项目竞争性磋商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受采购单位的委托对于田县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项目进行竞争性磋商，现邀请合格投标供应商提交密封投标资料：
一、磋商文件编号：YTXZFCGDL-JZXCS-2021-98
二、项目名称：于田县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项目
三、采购类型：竞争性磋商
四、资金来源：天津援疆资金
五、采购内容：该项目采购主要内容是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策划服务，进行普通话线上线下的培训及系列主题活动。
六、预算价：1955000元（大写：壹佰玖拾伍万伍仟元整）（此采购预算为最高限价、如超过预算价的报价为无效报价）。
七、招标范围：提供学科培训服务。
八、服务期限：一年。
九、投标供应商的资格要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相关规定，国内注册（指按国家有关规定要求注册的）依法能提供本次采购货物和服务，具有法人资格的供应商；
2、有效的“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且经营范围必须达到本项目的要求；
3、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 2020 年的财务审计报告原件（2020 年 10 月份后成立的公司可不提供财务审计报告但需提供银行出具的近三个月的资信证明原件）；
4、提供公司社保证明（提供法人及委托人近三个月社保个人缴费明细）；
5、凡拟参加本次招标项目的投标人，如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尚在处罚期内的）、经营异常名录的，将拒绝其参本次政府采购活动；
6、为充分保证服务质量需提供本项目完善的售后服务说明；
7、法定代表人投标需携带《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原件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委托代理人投标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开标时未携带的按废标处理； 十、报名及磋商文件领取时间：有意参加本次招标项目的投标企业，在符合磋商公告报名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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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下，自行在新疆政府采购网的招标公告附件中下载磋商文件并参与投标。磋商文件售价：200 元/份（开标现场收取）。
十一、磋商保证金：39000 元（大写：叁万玖仟元整）；开户名称：于田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户银行：于田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丝路信用社，账号：882010212010106202100。【投标保证金缴纳的截止时间为 2021年 10 月 18日 11：00（北京时间），缴纳投标保证金时应在付款用途里标明项目名称、标包及用途。投标保证金以进账时间为准，投标人在缴纳投标保证金时，应充分考虑资金在途时间。投标保证金以其进账时间确定其有效性，在规定时间内未进入到指定账户，按废标处理。开标前投标单位不需至于田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换取保证金收据原件,开标时需携带投标保证金银行回单】; 开标结束后未中标企业现场将授权委托书或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开户许可证、收据（必须加盖公司公章/财务章）、银行回单递交至于田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财务室。
十二、响应截止及开标日期：2021 年 10 月 18 日 11:00（北京时间），投标文件应于开标时间截止前送达指定的地点，否则不予接受，投标文件一律不予退还。
十三、磋商地点：于田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于田县政府老办公楼一楼）
 十四、联系方式：
招标代理：华睿诚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3579232304
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于田县政府采购办联系电话：0903-6811110

采购方：于田县教育局	代理机构：华睿诚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10 月 08日

